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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廈管理專業顧問服務計劃  
 
 

就胡志偉議員關注民政事務總署推行「大廈

管理專業顧問服務計劃」，及該計劃與聯絡主任執行

大廈管理工作的關係及影響，民政事務總署現提供資

料如下。  
 
 
大廈管理的推動  
 
2. 管理大廈是業主的責任。政府的政策是擔當

推動者的角色，通過多管齊下的措施，包括鼓勵和協

助業主成立業主立案法團，及提供適當支援，協助業

主履行管理大廈的責任。為此，民政署在全港十八區

成立了「大廈管理聯絡小組」，積極推動下列工作：   
 
 探訪區內私人大廈業主，推廣良好的大廈管理

方法及鼓勵他們成立法團，並為有意成立法團

的業主提供意見及協助。  
 舉辦有關大廈管理的培訓課程、研討會、講座

和工作坊，為法團管委會成員提供適切訓練。  
 應邀出席法團和業主的會議，並就《建築物管

理條例》的法定要求，向業主提供意見。  
 處理有關大廈管理的查詢和投訴，並積極協助

業主、法團和管理公司調解糾紛。  
 協助民政事務局局長執行《建築物管理條例》

及行使相關權力。  
 舉辦教育和宣傳活動，包括舉行大廈管理工作

巡迴展覽，以及製作一系列以大廈管理、維修、

保險為主題的宣傳資料，以推廣良好和有效的

大廈管理方法。  
 協助其他執法部門執行與大廈維修和改善消防

安全有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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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民政事務總署的積極推動和協助下，每年

約有 250 個新法團成立。截至本年 10 月底，全港共

有 17 600 幢大廈成立了約 9 600 個法團。  
 
 
引進顧問服務的原因  
 
4. 為滿足市民的住屋需求，上世紀六、七十年

代香港有大量私人住宅大廈落成。時至今日，這些大

廈都已有數十年樓齡，不少正面臨樓宇老化的問題。

現時，全港目前約有 4 萬幢私人大廈，約一半  (即 2
萬幢 ) 大廈樓齡達 30 年或以上。當中約有 6 100 幢
大廈並沒有成立法團，沒有業主／居民組織，亦沒有

聘請物業管理公司 (即所謂「三無大廈」)。不少「三

無大廈」的業主面對樓宇老化和日久失修的問題時，

都顯得有心無力，需要特別支援。然而，這些工作並

不屬於民政事務總署和聯絡主任的專業範疇。  
 
5. 為加強對這些「三無大廈」業主的支援，民

政事務總署於 2010 年 4 月，聯同香港房屋協會以及

四個物業管理專業團體，推行「大廈管理專業服務試

驗計劃」，由這些專業團體組成義務專家小組，在舊

樓較多的五個地區 1，為業主提供免費的專業物業管

理意見及跟進服務。透過此試驗計劃，業主由最初對

樓宇管理漠不關心，到後來得到專家小組的協助，成

功申請各類樓宇維修資助從而改善居住環境。基於試

驗計劃受到業主和居民歡迎和肯定，民政事務總署遂

在 2011 年 11 月推出「大廈管理專業顧問服務計劃」

(以下簡稱「顧問服務計劃」)，進一步加強支援高樓

齡並低租值的「三無大廈」。  
 
 

                                                 
1 包括中西區、九龍城、深水埗、油尖旺及荃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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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服務計劃」的服務範疇  
 
6. 在「顧問服務計劃」下，民政事務總署根據

全港各區的舊樓資料，選定 1 200 幢 (約 18 000 個單

位 )目標大廈 2，並把全港分為七個區域，分別進行公

開招標，委聘合適的物業管理公司 3，為這些舊樓業

主在大廈管理和維修工作方面，提供專業顧問服務。

「顧問服務計劃」為期兩年多，至 2014 年 3 月為止。 
 
7. 獲委聘的物業管理公司會按情況和目標大

廈業主的需要，為業主提供一站式專業意見及跟進服

務。具體服務範疇包括﹕  
 
 安排具物業管理經驗的職員到目標大廈逐戶家

訪，直接聯絡業主，協助成立法團或其他業主

／居民組織。  
 撰寫大廈公用部分管理檢核報告。  
 出席法團會議提供專業意見及支援文書工作。  
 協助法團申請各項維修資助及貸款計劃，以及

跟進維修工程、標書等。  
 協助法團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  
 為法團負責人和一般業主提供大廈管理培訓。  
 

8. 「顧問服務計劃」推行至今雖然只有短短一

年，但已見成效。截至本年十月底，獲委聘的物業管

理公司已進行超過 6 200 次家訪，並為所有 1 200 幢

目標大廈完成撰寫樓宇管理檢核報告。物業管理公司

亦協助成立了 57 個新法團 (合約條款指標是 77 個 )
及 15 個現有法團 (合約條款指標是 22 個 )重新運作，

並協助了 37 個法團申請維修資助和 17 個法團委聘認

                                                 
2 包括樓齡 30 年或以上及或租值不高於 100,000 元私人樓宇。 
3 中標的物業管理公司分別是瑞安物業管理有限公司(瑞安公司)和中國海外物業服務有限公司

(中海公司)。瑞安公司主要服務市區五個區域，包括油尖旺、九龍城、深水埗、九龍東及香港

島的目標大廈，共有 1 100 幢；中海公司主要服務二個區域，即新界東及新界西的目標大廈，

共有 100 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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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人士或承辦商開展維修工程。  
 
 
聯絡主任在「顧問服務計劃」的角色  
 
9. 透過聘用專業的物業管理公司，一方面可以

由他們分擔需要大量人手和密集式的家訪工作，另一

方面可以借助他們的專業知識和經驗，為「三無大廈」

的業主和居民，提供更直接和到位的支援。民政事務

總署負責監察整個計劃的推行情況，及監督物業管理

公司的表現，確保他們能為業主和居民提供全面和優

質的服務。民政事務總署已設立一系列的監管機制，

當中包括定期與物業管理公司前線職員檢討工作表

現及成效、會晤物業管理公司管理層檢視進度及策

略，突擊檢查、與業主及住戶舉行諮詢會及滿意調查

等。如業主及居民有其他較為複雜的大廈管理問題，

民政事務總署亦會繼續提供意見及適切的協助。  
 
10. 大廈管理是民政事務總署聯絡主任職系的

核心工作之一。本署不會因為引進「顧問服務計劃」

而減少聯絡主任的人手。事實上，「顧問服務計劃」

能全面提升聯絡主任在大廈管理工作方面所扮演的

角色和職能。現時本署約有 120 名聯絡主任全職負責

大廈管理工作。聯絡主任都面對沉重的工作量，而且

因為人手所限，法團及居民所提出的各種服務要求也

未能完全滿足。「顧問服務計劃」能夠有效分擔聯絡

主任大量的前期基本家訪工作，讓他們有更多時間專

注於其他較複雜的大廈管理問題。同時，此計劃亦把

聯絡主任的職能提升至監管督導的層次。為協助聯絡

主任更有效地履行職責，民政事務總署已加強為他們

提供定期的在職培訓 4，以鞏固他們在大廈管理方面

的專業知識。  
 
                                                 
4 針對大廈管理的培訓內容包括《建築物管理條例》研習、法律實務、個案研究、專題分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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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11. 在推行此項嶄新的「顧問服務計劃」時，民

政事務總署與物業管理公司分工合作，各展所長，工

作互補，以期最終能達至  「三贏」目標：  
 

(一 ) 舊樓 (特別是「三無大廈」)業主可得到更多

和更適切的支援，因為專業的物業管理公司

可以針對目標大廈業主的實際需要，為他們

提供貼身一站式的服務，包括協助往土地註

冊處登記成立法團、處理法團的文書工作、

撰寫樓宇檢核報告、申請維修資助、分析維

修標書、委聘認可人士開展維修工程等；  
 

(二 ) 民政事務總署的大廈管理工作會更有效率

及暢順，因為物業管理公司已分擔照顧部分

「三無大廈」的工作，讓署方可集中資源，

加強支援現有 9 600 個法團和處理其他較

複雜的大廈管理工作 (例如騰出人手出席更

需要聯絡主任提供意見的法團會議，處理查

詢和投訴，協助業主、法團和管理公司調解

糾紛等 )，亦可使聯絡主任的工作更專注和

更專業；及  
 

(三 ) 提升物業管理界於舊樓的服務水平，同時建

立良好的業界形象，為日後設立機制全面規

管物業管理行業奠下重要基石。  
 
12. 在 2014 年 3 月「顧問服務計劃」完結前，

民政事務總署會全面檢討計劃的成效。視乎檢討結

果，我們希望長遠能分階段把這計劃擴展至其他有需

要的「三無大廈」或其它需要重點協助的大廈，例如

已成立法團但其管理委員會已實際停止運作的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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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總署  

2012 年 12 月  

 

 


